(一)幼兒緊急傷病施救注意事項
新北市○○幼兒園○○學年度幼兒緊急傷病施救注意事項
	項目
	內容

	施救步驟
	一、研判緊急傷病類型
（一）意外事故：幼兒呼吸道異物哽塞、幼兒發生創傷出血、幼兒鼻出血、幼兒骨折等。
（二）傳染病：腸病毒、流行性感冒、水痘、登革熱等。
（三）兒少保護事件：家庭暴力、性侵害、兒虐事件等。
（四）其他。
二、確定施救步驟
（1） 意外事故
1.先觀察與檢視幼兒意外傷病狀況。
2.研判緊急處理措施及步驟。
3.依傷病狀況進行簡單的急救、消毒、止血、固定等處理。
4.疏散與安撫幼兒。
5.通報主管機關。
6.聯絡幼兒家屬。
7.送醫就診。
8.提供協助、探視與慰問。
9.關心與追蹤改善狀況。
10.配合相關單位事件調查工作。
11.確定責任歸屬。
12.檢討與改善、結案建檔。
（2） 傳染病
1.疑似傳染病發生。
2.疑似罹患傳染病幼童隔離。
3.通知幼兒園護理師。
4.聯絡幼兒家屬送醫。
5.持續關心幼兒健康狀況。
6.確定為法定傳染病，立即至「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資訊網」與「新北市學校疑似傳染病通報系統」進行通報。
7.若為腸病毒依據「新北市公私立學校及幼兒園腸病毒通報及停課作業規定」進行處理。若達停課標準，召開危機小組會議取得半數以上家長同意，停課一週。
8.進行全園消毒工作並持續追蹤幼兒身體狀況。
(三)兒童少年保護與家庭暴力及性侵害事件
1.立即至「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資訊網」進行校園安全事件通報。
2.知悉事件24小時內依法進行責任通報「社會安全網-關懷E起來」。
3.由校（園）長啟動校園危機處理機制。
(1)通知家長/監護人（家內亂倫及家暴事件除外）。
(2)危機介入（情緒支持與心理諮商）。
(3)指定專人對外發言。
4.個案心理支持與陪伴。
5.醫院（驗傷、醫療照顧）。

	緊急救護支援專線
	

	就醫地點
	

	護送方式
	

	緊急連絡人及父母
	

	監護人或親屬未到達前之處理措施
	


[bookmark: _y4p2m632vtwh]


(二)事故傷害防制規定
	新北市○○幼兒園○○學年度幼兒園事故傷害防制規定
一、幼兒呼吸道異物哽塞處理原則
（一）鼓勵幼兒用力咳嗽，將異物咳出，不要加以干擾。
（二）若異物未能咳出，教保服務人員立刻施以哈姆立克進行腹部擠壓。
（三）異物吐出後，讓幼兒休息慢慢恢復。
（四）異物未能吐出造成幼兒昏迷時，教保服務人員將幼兒慢慢放下平躺，實施CPR並打電話119求援。
二、幼兒發生創傷出血時的急救原則
（一）輕微出血之處理
1.教保服務人員先用清水及肥皂，徹底洗淨急救雙手，並戴上保護手套。
2.用涼開水或生理食鹽水等，以傷口為中心，環型向四周勿來回沖洗，徹底洗淨傷口，以無菌棉籤或紗布將傷口擦拭乾淨。
3.用消毒紗布塊或乾淨布塊敷蓋保護傷口，然後用繃帶包紮或膠布固定。
4.傷口已有感染症狀時（局部症狀如腫脹、發紅、疼痛、化膿、發熱。全身的症狀如發燒、淋巴腺腫大等），應立即送醫。
（二）嚴重出血的處理
1.立即以敷料覆蓋受傷幼兒的傷口，施加壓力設法止血。
2.讓受傷幼兒靜臥，若無骨折，抬高傷處，傷口血液凝塊，不要除去。。
3.受傷幼兒清醒時，讓幼兒喝下開水，以供身體所需的液體。但有下列情況之一者，不可給予任何飲料，如嘔吐、頭部、胸部、腹部嚴重創傷者、需要手術者或昏迷者。
4.傷口內刺入異物或有斷骨、腸子突出等，不可移動、取出或推回傷口內，應先用無菌的Ｙ型敷料覆蓋傷口，以大小合適的環形墊置於傷口四周，便於止血與包紮。
5.若有斷肢，傷口應立即止血包紮，同時儘速找到斷肢，以無菌濕敷料包裹，置於塑膠袋內將袋口紮緊，放入裝冰塊的容器中（保持溫度攝氏４度），隨同受傷幼兒緊急送醫縫合。
6.教保服務人員須隨時觀察及記錄受傷幼兒的呼吸、脈搏、膚色、體溫、血壓，及意識狀況，並報告醫師。
7.儘快將受傷幼兒送醫。
三、鼻出血的處理原則
（一）讓幼兒安靜坐下將頭部稍微往前傾（因走動、談話、發笑或擤鼻子都可能加劇或繼續流鼻血）。
（二）以拇指、食指壓下鼻翼5-10分鐘。
（三）鬆開衣領，令傷患張口呼吸。
（四）於額頭、鼻部冷敷。
（五）如短時間無法止血，應送醫。
（六）若懷疑因高血壓或顱底骨折引其起的鼻出血，應立即送醫。


(三)傳染病通報作業流程(本流程適用各類傳染病)

[bookmark: _btobhum7omze]新北市○○幼兒園○○學年度傳染疾病(腸病毒)通報及停課停托作業流程[image: ]1. 追蹤幼童健康狀況
2. 加強環境清潔消毒
3. 落實衛教宣導
教托育機構
否
教托育機構是否
停課停托
是
請家長接回幼童
在家健康自主管理
1. 該教托育機構強制停課停托 7 日
1. 加強環境清潔消毒
1. 落實衛教宣導
1. 提供家長居家式托育服務資訊
1. 追蹤幼童健康狀況
1. 啟動退費機制
教托育機構
申請家庭照顧假有疑義
註 2
有臨時托育需求
註 1
7 日內同一班級 2 名(含)以上幼童感染(或疑似感染)腸病毒
知悉後 48 小時內至「新北市學校疑似傳染病通報系統」通報

教托育機構幼童感染(或疑似感染)腸病毒
(感染或疑似感染腸病毒幼童停課 7 日)
溫馨提醒:如有傳染性疾病事件需通報兩個系統
[bookmark: _tsr6l3z5zu7]★校安通報系統https://csrc.edu.tw/
★新北市學校疑似傳染病通報系統(請六個月內登入一次)https://reurl.cc/qm3r9n
★法定傳染疾病事件亦可參考此處理流程，唯停課天數亦會有不同


註 1：依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或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公布為準(高風險區係指當年度經疾管署判定曾檢出腸病毒 71 型或曾發生腸病毒感染併發重症之區域)，並依學校、幼兒園、托嬰中心之主管機關公告及相關規定辦理。
註 2：依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20、21、22 條規定辦理。
1. 提供居家式托育服務資訊
1. 提供臨時托育服務資訊
1. 網址：https://lovebaby.sw.ntpc.gov.tw
1. 
社會局
1. 受理申訴調查
1. 諮詢專線：02- 29603456 6359
勞工局

(四)責任通報作業流程(如家暴、性侵害、身心虐待、體罰、霸凌、性騷擾、不當管教等)
新北市○○幼兒園○○學年度責任通報作業流程

[image: ]


資料來源：取自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bookmark: _x78avf47id3o]　　（單位全銜）　　　性騷擾防治、申訴及調查處理措施
（適用性騷擾防治法範本）
一、目的：
　　　　　　　　　　（單位全銜）（以下簡稱本單位）為防治性騷擾行為發生，建立性騷擾事件申訴管道，並確實維護當事人之權益，依「性騷擾防治法」、「性騷擾防治法施行細則」、「性騷擾防治準則」訂定本措施。
二、性騷擾事件之處理及防治，依本措施之規定。但依性騷擾事件發生之場域及當事人之身分關係，性別平等教育法及性別平等工作法別有規定其處理及防治事項者，適用各該法律之規定。
三、	本措施所稱性騷擾，係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 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或以歧視、侮辱之言行，或以他法，而有損害他人人格尊嚴，或造成使人心生畏怖、感受敵意或冒犯之情境，或不當影響其工作、教育、訓練、服務、計畫、活動或正常生活之進行。
(2) 以該他人順服或拒絕該行為，作為自己或他人獲得、喪失或減損其學習、工作、訓練、服務、計畫、活動有關權益之條件。
所稱權勢性騷擾，指對於因教育、訓練、醫療、公務、業務、求職或其他相類關係受自己監督、照護、指導之人，利用權勢或機會為性騷擾。
四、	性騷擾之樣態，包含下列行為之一：
(1) 羞辱、貶抑、敵意或騷擾之言詞或行為。
(2) 跟蹤、觀察，或不受歡迎之追求。
(3) 偷窺、偷拍。
(4) 曝露身體隱私處。
(5) 以電話、傳真、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設備，展示、傳送或傳閱猥褻文字、聲音、圖畫、照片或影像資料。
(6) 乘人不及抗拒親吻、擁抱或觸摸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
(7) 其他與前六款相類之行為。
五、本單位為防治性騷擾行為之發生，應採取適當之預防、糾正、懲處及其他措施，並確實維護當事人之隱私。
六、本單位於所屬公共場所及公眾得出入之場所，為有效預防並積極處理性騷擾事件，本單位作為如下：
(1) 本單位定期檢討所屬公共場所及公眾得出入之場所之空間與設施整體安全。
(2) 本單位於所屬公共場所及公眾得出入之場所發生有性騷擾事件當時知悉者，應採取下列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1.注意被害人安全。尊重被害人意願，減低當事人互動之機會，預防、減低行為人再度加害之可能。避免報復。
2.注意被害人隱私之維護。
3.協助被害人申訴及保全相關證據。
4.必要時協助通知警察機關到場處理。
5.檢討所屬場所安全。
6.其他認為必要之處置。
(3) 本單位於性騷擾事件發生後知悉者，仍應採取有效糾正補救措施再次檢討所屬場所安全。
七、	適用性騷擾防治法案件，被害人得視行為人身分，提出性騷擾申訴：
(1) 申訴時行為人有所屬政府機關（構）、部隊、學校：向該所屬單位提出。
(2) 申訴時行為人為政府機關（構）首長、各級軍事機關（構）及部隊上校編階以上之主官、學校校長、機構之最高負責人或僱用人：向該單位或僱用人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
(3) 申訴時行為人不明或為前2款以外之人：向性騷擾事件發生地之警察機關提出。
[bookmark: _ljcq2jj27q5z]八、	本單位應每年至少辦理一次或參加其他單位辦理之性騷擾防治之相關教育訓練，其內容如下：
(1) 機構所屬員工，其教育訓練內容如下：
1.性別平等知能。
2.性騷擾基本概念、法令及防治。
3.性騷擾申訴之流程及方式。
4.其他與性騷擾防治有關之教育。
(2) 機構處理性騷擾事件或有管理責任之人員，其教育訓練內容如下：
1.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平等工作法及本法之認識與事件之處理。
2.覺察及辨識權力差異關係。
3.性騷擾事件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4.被害人協助及權益保障事宜。
5.其他與性騷擾防治有關之教育。
前項參加教育訓練之人員，機構應給予公差假，及經費補助。
[bookmark: _kqk3fn59xqeu]九、	本單位對於在性騷擾事件申訴、調查、偵查或審理程序中，為申訴、告訴、告發、提起訴訟、作證、提供協助或其他參與行為之人，不得為不當之差別待遇。
前項不當之差別待遇指解僱、降調、減薪、損害其依法令、契約或習慣上所應享有之權益，或其他不利之處置措施或處分。
十、	本單位及任何人對被害人之姓名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予保密，且不得以媒體或其他方法公開或揭露。
前項所定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包括被害人照片、影像、圖畫、聲音、住址、親屬姓名或其關係、就讀學校、班級、工作場所或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被害人個人之資料。
十一、本單位受僱人、負責人利用執行職務之便，對他人為性騷擾，依法應對被害人為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時，本單位應提供適當之協助。
十二、性騷擾申訴之管道如下：
專責處理單位名稱／窗口姓名／職稱：　　　　／　　　　／
專線電話：
傳　　真：
電子郵件：
本單位知有性騷擾事件發生，應立即派員作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並協助被害人申訴事宜，本單位受理性騷擾申訴後，將指定專責處理人員協調處理。
十三、本措施於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款所定之犯罪準用之。
[bookmark: _8a3mpa6au3xo]十四、本措施經　　　　　　　（如○○會議通過或負責人○○○）公布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表單可至本府社會局網站（http://www.sw.ntpc.gov.tw）「福利專區 > 性騷擾防治 > 服務申請及表單」下載。







新北市○○幼兒園監視錄影系統管理具體作法
一、新北市○○幼兒園（以下簡稱本園）監視錄影系統(以下簡稱監錄系統)之設置管理及運用，以維校園安全，並保護個人隱私，特訂定監視錄影系統管理具體作法（以下簡稱本作法）。 
二、本園參酌新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暨教保服務機構監視錄影系統管理具體作法，考量地區特性及環境因素，擬訂相關作為，據以執行。 
三、本園為維護校園安全，如有設置監錄系統，指派專人(職員)負責管理、操作及維修。 
四、監視錄影資料保密及保管，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監錄系統所攝錄之影音資料應予保密，並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法令規定。如有發現不當使用或洩密情事，依法追究行政或民、刑事責任。 
(二)管理人員離職或調職後，對在職期間攝錄之影音資料，仍負保密義務。 
(三)監錄系統應持續正常運作，不可無故中斷，所攝錄之資料應保存至少14日以上。 
(四)監錄系統影音資料，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因調查犯罪及其他違法行為，有繼續保存之必要者外，至遲應於一年內銷毀之。 
五、調閱監錄系統資料，應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園內人員：本園編制內之教職員工生(含監護人及法定代理人)，因涉及個人權益維護所必要時，應填具監視器攝錄資料調閱申請單（附錄1），敘明案由及指明特定調閱時段，向本園提出申請，並於3日內調閱，本園內人員僅得調閱，不得複製。 
(二)公務機關：因執行職務之需要，得向本園申請調閱錄影監視系統影音資料，必要時並得複製、利用，應以公文載明法令依據、調閱目的、範圍及用途，本園同意後函覆。 
(三)遇有上述之情形，本園應複製一份妥善保管，如無保存之必要時，得予以銷毀。 
(四)調閱影音資料，應由本園派員陪同為之，並設專簿登記備查。 
六、監錄系統調閱申請單及登記簿至少應保存一年。 
七、監視錄影設備管理維護，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管理單位應定期檢查及保養維護監視錄影設備(附錄2)，以確保設備之正常運作，如發現異常或故障情形，應立即修復處理。 
(二)管理單位應將監視錄影設備依財產管理規定辦理列帳管理。 
(三) 本園如有未善盡管理養護之責，得依新北市市有財產管理規則辦理。











○○幼兒園監視器攝錄資料調閱申請單      附錄1
	申請人
	
	申請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身分證號
	
	聯絡電話
	

	與當事人關係
	
	調閱單位
	

	攝影機
地  點
	

	調閱監視
畫面時段
	年  月  日  時  分
至
年  月  日  時  分

	申請事由：

	申請人
	監錄系統管理
承辦人
	監錄系統管理
處室主管
	園長

	
	
	
	


1.影像資料僅供申請目的之使用，不得另行複製傳閱散佈播放，並應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以維護當事人之隱私權益。若未遵守相關法律而衍生之爭議，由申請人自行負責。
2.監視器攝錄資料調閱申請單至少應保存一年。





附錄2
	  ○○幼兒園監視錄影系統保養紀錄簿

	檢查日期
	監視主機
是否正常運作
	錄影監材
是否正常運轉
	視訊是否清晰
	保養檢(複)查人
	備考

	　年　　月　　日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年　　月　　日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年　　月　　日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年　　月　　日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年　　月　　日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年　　月　　日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年　　月　　日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年　　月　　日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年　　月　　日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年　　月　　日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年　　月　　日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年　　月　　日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年　　月　　日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年　　月　　日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年　　月　　日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備註：管理單位應定期檢查監錄系統運作狀況，發現故障，立即報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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